
附件1：

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证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同学为我校         学院        专业       级学生（学号         ；      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学制    年，生源地详细地址为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该同学品行端正，身体健康，学习努力，学业成绩合格。经审查，符合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，请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办理。我校学费收缴账户（户名： 铜陵学院 ，开户银行：  铜陵市建行建龙支行   ，账号： 34001662208053000137    ）。

该借款学生在我校每学年学费为（     ）元，住宿费为  （       ）元。

我校 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 （部门）具体负责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，联系人： 刘桂芬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0562-5883641   。 

特此证明。   

（学校公章或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公章）

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此证明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借款人持有前往行社办理手续；一份由学校留存备查。

